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保定天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盛兴西路

１３６９

号

通讯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盛兴西路

１３６９

号

邮政编码：

０７１０５５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２－３３２２２４２

签署日期：二

Ｏ

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的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之生效条款请见本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之“本次划转

主要内容”的具体陈述。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指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保定天鹅

／

上市公司 指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恒天 指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恒天纤维 指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无偿划转 指

根据国资委的批复，中国恒天拟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受让恒天纤维

持有的保定天鹅

１２

，

８５７．６８

万股股份，占保定天鹅总股本的

１６．９８％

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保定市新市区盛兴西路

１３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高殿才

注册资本

７７９

，

４１６

，

０４９

元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７１８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纤维素纤维系列产品、氨纶弹力丝、醋酸长丝、

Ｔｅｎｃｅｌ

短纤维、

Ｎｅｗｃｅｌｌ

长丝、铜氨

丝聚乙烯醇制造；对外合作生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及补偿贸易业务；自营和代

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

外的其他货物的进出口业务；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服装、纺织专用设备、化工

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仪器仪表、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建材、工艺品（不含文物）、

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铜、铝、钢材、五金产品、建材、棉短绒、木浆、棉浆、

化工原料（不含易燃易爆易制毒危险品）、纺织油剂、助剂产品、轻工产品批发，零

售。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须报经批准的项目，未获批准前不准经

营）

经营期限 无限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３０６０２１０５９４７３３Ｘ

出资人名称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保定市新市区盛兴西路

１３６９

号

邮政编码

０７１０５５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２－３３２２２４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任人情况

恒天纤维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的兼职情况

高殿才 男

总经理、

执行董事

中国 保定 无

任保定里奇天鹅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长

陈同乐 男 总会计师 中国 保定 无 无

王长峰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保定 无 任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上述人员最近

５

年内均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恒天纤维没有在境内外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

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股份减持目的

本次无偿划转是为了进一步缩短企业产权管理链条，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对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集中管理，支持保定天鹅做大做强。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股份划转基本情况

恒天纤维拟将其持有的保定天鹅

１２

，

８５７．６８

万股国有股，占保定天鹅总股本的

１６．９８％

无偿转让给中国恒天。

上述股份划转后，恒天纤维仍将持有保定天鹅

１７

，

９９０．４１９５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下

降为

２３．７５％

；中国恒天持有保定天鹅

１８

，

４１４．５６６２

万股股份，占保定天鹅总股本

２４．３１％

，将成为保定天鹅直接控股股东，保定天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股权划转主要内容

（一）中国恒天与恒天纤维签署的《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书》

１

、协议当事人

划出方：恒天纤维

划入方：中国恒天

２

、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股份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

恒天纤维将其直接持有的保定天鹅

１２

，

８５７．６８

万股股国有股（占总股本

１６．９８％

）无偿转让给中国恒天。

３

、转让价格和付款安排

本次股份转让为无偿划转，无需支付相关对价。

４

、协议签订时间、生效时间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本次权益变动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

１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盖章后成立。

（

２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事宜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

（

３

）如股权划转导致中国恒天有义务向保定天鹅的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的，则应当取得中国证监会就该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

三、有关审批情况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逐级上报，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保定天鹅的实际控制人并无发生变化。

四、权利限制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拟转让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它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查，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无买卖保定天鹅挂牌交

易股份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

６

个月内买卖

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签

署日前

６

个月内无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

要求保定天鹅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２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的《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无偿划转协议书》；

４

、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无偿划转的法律意见书；

５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部分保定天鹅股权无偿划转的决议———《恒天纤维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议【办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４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代表的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所载内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注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盛兴西路

１３６９

号

股票简称 保定天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盛兴西路

１３６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无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３０

，

８４８．０９９５

万股 持股比例：

４０．７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２

，

８５７．６８

万股 变动比例：

１６．９８％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１７

，

９９０．４１９５

万股，持股比例：

２３．７５％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中秋、国庆”长假前暂停申购

及基金转换转入交易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６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办发［

２０１１

］

１０３

号），中秋节、国庆节：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日）至

１０

月

７

日（星期

日）为节假日休市，

１０

月

８

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９

月

２９

日（星期六）为周末

休市。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现有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光大保德信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第六部分第十

条第

１

、（

６

）款“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某笔

申购会影响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时，可以拒绝该笔申购”的条款约定。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转换转出

业务及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

２

）假期前及假期期间，未经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到假

期结束后进行处理；

（

３

）若投资者于假期前或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提

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而带来不便；

（

４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

再另行公告；

（

５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５３５２４６２０

，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或登陆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600589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临

2012-017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以

传真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

本公司的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

事长杨启昭先生主持，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分红行为，推动公司建立科学、持续、

稳定的分红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及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需提交下次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为完善和健全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持续、稳定、透明的分红决策和监

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董事会综合公司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

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特制订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需提交下次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７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方大

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化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完成了《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股权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６

，

８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生效时

方大化工股本总额

６８

，

０００

万股的

１０％

。 其中首次授予的

６

，

４００

万份期权在授权日授

予激励对象，行权价格为

５．００

元

／

股。 其余

４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预留给可能授予的激励对

象。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６０

个月。 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需分期行权。 其中：

首次授予部分自首次授权日满一年（

１２

个月）后，每一年为一个行权期，共

４

个行权期，

每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比例不高于

２５％

；预留授予部分自预留期权的授权日

满一年后可行权，其第一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比例不高于

４５％

，第二行

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比例不高于

５５％

。

二、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１

、股票期权简称：方大

ＪＬＣ１

；

２

、股票期权代码：

０３７０２６

；

３

、股票期权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４

、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名单：

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共

１８９

人，其中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８

人。 各激励对象

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标准

占计划拟授予总量的比

例（

％

）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

易风林 董事长

３００ ４．４１％ ０．４４％

２

孙贵臣 董事

２４５ ３．６０％ ０．３６％

３

龙守春 董事

２４５ ３．６０％ ０．３６％

４

宋春林 副总经理

２００ ２．９４％ ０．２９％

５

刘长坤 副总经理

２００ ２．９４％ ０．２９％

６

薛之化 副总经理

２００ ２．９４％ ０．２９％

７

郭建民 副总经理

２００ ２．９４％ ０．２９％

８

张晓东 董事会秘书

７０ １．０３％ ０．１０％

小计

１６６０ ２４．４１％ ２．４１％

二、中层管理人员、骨干员工、劳动模范、突出贡献人员（共计

１８１

人）

小计

４４６２ ６５．６２％ ６．５６％

合计

６１２２ ９０．０３％ ９．００％

预留

４００ ５．８８％ ０．５９％

总计

６５２２ ９５．９１％ ９．５９％

注：详细《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刊载于深交所网站及

巨潮资讯网。

５

、授予数量：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董事会决议，本公司实际授予激励对象

总数为

６

，

１２２

万份股票期权，对应标的股票

６

，

１２２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６８

，

０００

万

股的

９．００％

；

６

、行权价格：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５．００

元。

三、上述激励对象登记的股票期权数量与本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公示的内容完全

一致。

四、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预计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的期

权成本将在授权日起之后

４

年内按月平均分摊。 预留股票期权的成本摊销参照执行，

期权成本的摊销将会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根据布莱克

－

斯科尔期权定价模

型测算在授予日本次授予的

６

，

１２２

份期权的期权成本总计为

２

，

２９８

万元，期权费用具

体摊销情况如下：

期权成本在各年摊销情况表

项目 第一行权期 第二行权期 第三行权期 第四行权期 合计

２０１２

年

７１ ６０ ５６ ５４ ２４１

２０１３

年

２１３ ２４０ ２２５ ２１５ ８９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８０ ２２５ ２１５ ６２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９ ３７６ ５４５

四年摊销合计

２８４ ４８１ ６７４ ８５９ ２２９８

注：

１

、参数的选取与已经批准的股权激励计划原则一致。

２

、本表数据为测算值，股票期权的成本摊销将影响推销期间的会计利润敬请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８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２

、召开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公司办公楼

Ａ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孙贵臣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９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２６６

，

３３０

，

４８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６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３９．１６６２％

。

三、提案的表决方式

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于公司董事会补选董事的议案，按照公司《章程》第

８２

条规定，本次选举实行累

积投票制度。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唐贵林先生及刘兴明先生的同意股数超

过了本次选举董事所需的最低股份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当选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有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唐贵林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２６６

，

３３０

，

４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刘兴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２６６

，

３３０

，

４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以上两项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１０９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２

、律师姓名：张叶菲、崔士朋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

集人的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０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补选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

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唐贵林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补选刘兴明先生为

公司董事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唐贵林先生和刘兴明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附：公司董事简介

唐贵林简介：唐贵林，男，

４５

岁，中共党员，学士学位，曾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局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今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兴明简介：刘兴明，男，

５６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担任抚顺新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担任建龙集团

抚顺新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今担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

裁。

以上两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本人承诺其公开披露的有关资

料真实、完整，除作为董事候选人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本人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2012－03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宫少林先生召集并主持。

应出席会议董事

15

人，实际出席

15

人。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大连等地新设五家证券营业部的议案》、《关于公司

开展利率互换业务的议案》，具体如下：

一、关于公司在大连等地新设五家证券营业部的议案

1

、同意公司在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

区、重庆市涪陵区、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各设立一家证券营业部。

2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具体方案，向中国证监会递交新设证券营业部的申请，

并办理相关手续。

二、关于公司开展利率互换业务的议案

1

、同意公司开展利率互换业务，利率互换业务的投资规模按照监管机构规定的计

算方法纳入股东大会对公司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的年度授权规模进行统一管

理。

2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公司开展利率互换交易的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2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12-32

证券代码：

125887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一）

9:30

2

、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鼎湖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 共拥有股份数

338,859,374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6.88%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见

2012

年

9

月

1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2-31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8,859,37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鲍金桥 束小俊

3

、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18

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

[2012]

第

122

号

致：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中鼎密封件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鼎股份

"

）的委托，指派鲍金桥、束晓俊律师（以下简称

"

本律

师

"

）就中鼎股份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出具法

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中鼎股份第五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

会召开十五日前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本

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中鼎股份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338,859,374

股，均为

截止至

2012

年

9

月

11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中鼎股份股东。 中鼎股份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系由中鼎

股份第五届董事会提出，并在会议通知中进行了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本

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

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两名

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

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没有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以

338,859,374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中鼎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鲍金桥

束晓俊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137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2012-28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以电话的

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5

日

上午

9

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举行。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到会监事

3

名，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立存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经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王建华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审核后认为：监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人员

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

,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

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将王建华先生（简历附后）作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

事候选人，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

举产生。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五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姓名：王建华

国籍：中国（无境外居留权）

性别：男

出生年月：

1965

年

10

月

13

日

工作经历：高中学历。曾任宁波博威有色合金棒材有限公司财务课课长，宁波博威

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宁波博威麦特莱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经理，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经理。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 九龙电力 编号 临

2012－44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

签订了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

4×300MW

机组脱硝公用系统及

1

、

2

号机组烟气

脱硝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

进行了回避。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该合同，有利于提高该公司

脱硝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提高脱硝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与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签订了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

4×300MW

机组脱

硝公用系统及

1

、

2

号机组烟气脱硝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

由于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故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

行了回避。

二、关联方介绍

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9

月

19

日，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所属的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7

亿元。法定

代表人：葛斌峰。注册地址：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甘棠乡。经营范围：电力项目投资和

建设，电能生产和销售，电厂废弃物的利用及经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力物资、设

备采购。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提高脱硝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与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签订了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

4×300MW

机组脱

硝公用系统及

1

、

2

号机组烟气脱硝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98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签

订了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

4×300MW

机组脱硝公用系统及

1

、

2

号机组烟气脱

硝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 项目总承包合同价格包括：工程设计、合同设备、土建、

安装、运输、保管、调试、实验、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技术资料等费用

(

含税

),

还包括设

备及材料的运杂费、保险费等及为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脱硝装置各项性能保证值

,

满足

本合同要求的所有费用。合同价格在参照同类型机组和项目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协

商确定。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事项系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提高该公司脱硝

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宋纪生、余剑锋、陈友坤、陈大炜、杨晨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中

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涉及议案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